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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侵占”，原本是一个离
公益组织很远的罪名，却在 2015
年末结结实实地进入了公益人
的视野：

11 月，盘锦市保护斑海豹志
愿者协会会长田继光以敲诈勒
索罪、 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
罪，数罪并罚，被判刑 12 年，处
罚金 8 万元。

12 月，佛山南飞雁社工服务
中心负责人何晓波因“涉嫌职务
侵占罪”被刑事拘留。

那么究竟什么是职务侵占
呢？ 如果把它比作一颗炸弹，怎
样才能避免它的爆炸，及时找到
应对措施，既阻止真实犯罪的发
生，也防止被污名化。

毕竟正如 Usdo 自律吧总干
事丁承诚所说：“情怀这个东西，
它有时候抵抗不了任何的风
险。 ”

公益人与职务侵占罪

职务侵占罪属于侵犯财产
罪的一种。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
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
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
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
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
产。

数额较大的起点数额，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
司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
定，是指侵占公司、企业等单位
财物 5000 元至 1 万元以上的。

与职务侵占罪常常相提并
论的是贪污罪，刑法第三百八十
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
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
物的，是贪污罪。

对于一般人来说，对贪污罪
是比较熟悉的。 但对于大多数的
公益人而言，由于不具备国家工

作人员的身份，一般不会涉及到
贪污罪，但涉及到职务侵占罪的
是存在的。

除了故意侵占财物之外，虽
然职务侵占罪的主观要件是“直
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公司、企
业或其他单位财物的目的”，但
如果公益组织财务混乱，尤其是
个人账户与机构账户混用，一旦
被追究，就很难说得清是有意还
是无意。

田继光案即是如此。 由于他
的公司、协会和私人财产很难区
分清楚，虽然二审时辩护律师提
出，根据一审判决，刨去田继光
侵占和挪用的钱，协会账上只有
12.2 万元用于开支，远不够斑海
豹协会历年开支。 田继光在斑海
豹协会没有领过一分钱工资和
福利保险，在田继光对协会拥有
债权的前提下，本案不存在其具
备侵占犯罪、挪用犯罪的主观故
意和客观要件。 但律师的辩护意
见，合议庭没有采纳。

公益机构财务透明状况堪忧

盘锦市保护斑海豹志愿者
协会的情况并不是孤例，在基金
会和民非等各类组织中均有存
在。

基金会方面，2015 年 12 月
底，民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
强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工作的
通知》。

通知指出“有的专项基金以
独立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有的
忽视了公开透明，有的偏离了公
益宗旨，有的背离了捐赠人和受
助人的需求，还有个别专项基金
甚至为个人或企业牟取私利”。
要求“专项基金的收支应当全部
纳入本基金会账户，不得使用其
他单位、组织或个人账户，不得
开设独立账户和刻制印章。 ”

民非机构方面，很多机构即
使在注册后仍然继续使用之前
的个人账户， 没有专职财务人

员、机构负责人或亲朋负责财务
等情况同样存在。 与之相对应的
是财务透明状况堪忧。

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数通
过搜集公开渠道发布的信息，统
计了近两千家民非等民间公益
机构的财务信息，主要包括年度
财务报告、财务制度等。 结果显
示，众多机构的财务信息得分只
有个位数。

以环保机构为例，在统计的
169 家机构中， 能找到年度财务
报告的只有 18 家， 有财务制度
是 23 家，而法定报表只有 5 家。
与此同时拥有自主信息平台的
却有 139 家。

而 60 家动物保护机构中，
能找到年度财务报告的只有 3

家，有财务制度是 3 家，披露法
定报表一家也没有。 与此同时拥
有自主信息平台的却有 54 家。

在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数
的统计中，佛山南飞雁社工服务
中心的财务信息同样付之阙如，
得分为零。 这也使外界很难判断
何晓波涉嫌职务侵占一事的具
体情况。

“我们主要通过公开渠道获
取信息，不需要机构向我们报送
数据。 而且在统计过程中，还会
联系机构，建议他们通过自主信
息平台或第三方平台发布信
息。 ”丁承诚强调。

然而还是有这么多的机构
没有公开数据。 这既有主观方面
不重视的原因，但客观方面没有

可以公开的数据的情况同样存
在。

以财务透明防范财务侵占

不管是有意无意、 主动被
动， 对于有情怀的公益人来说，
无疑是不愿意与“职务侵占”这
一罪名挂钩的。 这就要求公益人
必须为自己穿上一身“防爆服”，
财务透明是最好的应对措施之
一。 既可以使机构工作人员无法
侵占财务， 也可以防止被污名
化。

那么，财务透明究竟该如何
做呢？ 在恩友财务执行理事王亮
看来这涉及到内部还是外部、过
程还是结果、业务还是财务这三
个方面的问题。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对外透
明，很少关注对内透明。 让公众
看到当然很重要，机构内部人员
知不知道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
的问题。 ”王亮强调。

机构内部适当的财务透明
既可以是机构工作人员有机会
监督财务状况，也是对公益精神
的一种尊重。 而且即使机构内有
人被污名化，机构工作人员也可
以理直气壮地为之辩护。

对于过程还是结果的问题，
王亮表示：“没有过程实现不了
结果。 财务报表看似结果，实际
上是整个过程的覆盖。 ”

与之相对应的，钱也是一个
结果， 业务怎么做决定钱怎么
花。“一定要给大家讲明白业务
是怎么做的， 项目的逻辑是什
么， 以及项目对资金的需求、支
出的特点是什么。 ”王亮强调。

当然，财务透明对于机构来
说并不只是一种压力下的动作，
它同样可以成为一种动力。 王亮
表示：“透明不透明，很多时候并
不是你愿意不愿意，而是你能不
能。 ”因此，通过信息透明其实可
以让机构弄清楚机构的逻辑，说
清楚自己的使命目标。

记者是社会的良心，公益是
社会的善心，媒体人与公益的结
合， 让社会的正义与仁义彰显，
正能量持续传递。刚过去的 2015
年，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记者频
频涌现，即日起，本报联合阿里
公益“天天正能量”发起第三届

“年度公益记者”评选活动，表彰
那些怀着满腔热情走在公益路
上、持续不断传播社会正能量的
记者。 本报记者张明敏成为候选
人之一。

本届“年度公益记者”评选
活动，由本报携手全国近百家主
流媒体及阿里公益“天天正能
量”项目组共同发起。 参评记者

由媒体推荐产生，被推荐的记者
须长期关注社会好人好事、采访
报道正能量相关新闻。 评选采用
媒体评审团及网友投票的方式，
选出 10 名“年度最佳公益记者”
及 10 名“年度优秀公益记者”，
颁发荣誉证书并分别给予 5000
元、3000 元奖金。

今年， 本报推荐记者张明
敏参与评选。 他在过去的一年
中致力于公益行业的观察，通
过民间视角关注“社会管理”向
“社会治理”变革，积极履行记
者职责，坚持新闻道德操守，践
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完成了
《民间环保首起公益诉讼》、《8·

12 天津爆炸： 民政局长独家回
应》、《鲁山火灾：逃不出的康乐
园》、《万科雅江事件》、《归真堂
在谋上市受阻》 等一批有社会
影响力的稿件， 他同时关注环
境、动物保护、热心公益慈善，
是实践、 传播和推动公益事业
发展的中坚力量。

“媒体人对社会问题有高
度的关注和敏锐的感知，他们
对需要救助的群体及好人好
事新闻了解最多、 感触最深，
也容易激发起对公益事业的
关心和关注。 ”阿里公益天天
正能量项目组的负责人说，媒
体和记者在推动公益事业发

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他
们 ， 大家应该给予更多的支
持 、鼓励与喝彩，这也是阿里公
益联合媒体评选公益记者的初
衷。“广大公益记者通过新闻报
道的力量， 一次次为需要帮助
的人带去温暖， 为社会带来正
能量， 他们理应得到社会更多
的关注和敬意。 ”

“天天正能量” 是本报联合
阿里巴巴公益及全国近百家主
流媒体共同发起的一个以传播
正能量为宗旨的大型公益项目，
项目自 2013 年 7 月成立至今，
已连续发起了 125 期正能量常
规评奖及 300 多次特别策划奖

励， 累计发放正能量奖金 2000
多万元，奖励人数 1500 多人。 该
项目发起的“人人都是江河卫
士”、“点赞中国人”、“最美家乡
人”、“招募圣诞老人”、“做公益
上头条”、“志愿者关爱行动”等
一系列大型公益活动，在社会引
发广泛关注和参与。

即日起， 广大读者及网友可
登陆进入以下链接（http://now.
taobao.com/gyjz/fp.php）或者扫描
以下二维码为公益记者们投票。
投票时间：1 月 12 日上午 8 点至
1 月 18 日中午 12 点。 还犹豫什
么，为记者的公益善行，投上你宝
贵的一票吧！ （佚文）

阿里公益第三届“年度公益记者”评选启动

财务透明：
防止公益人“职务侵占”的最佳手段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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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开情况


